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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在 佐 證 規 則 適 用 的 案 件 中 ， 由 法 官 向 陪 審 團 發 出 的 “ 完 整 ” 指

示 包 括 兩 個 主 要 部 分 ： 令 陪 審 團 知 悉 在 某 受 質 疑 類 別 的 證 人 無 佐 證 證

據 的 情 況 下 定 罪 的 危 險 ( 警 告 ) ； 以 及 如 果 可 能 有 佐 證 ， 什 麼 可 以 及 什 麼

不 可 以 成 為 佐 證 。

6 . 英 國 的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認 為 該 警 告 的 缺 點 在 於 “ 沒 有 理 由 自 動

把 相 同 的 規 則 引 用 於 佐 證 規 則 適 用 類 別 案 件 的 所 有 證 人 ” 。 佐 證 規 則

欠 缺 靈 活 ， 以 致 “ 不 論 主 審 法 官 如 何 評 估 證 據 的 可 靠 性 ， 或 陪 審 團 需

要 什 麼 協 助 來 評 估 ” ， 法 官 都 須 發 出 指 示 。

7 . 該 警 告 內 容 複 雜 ， 備 受 批 評 。 佐 證 規 則 中 界 定 什 麼 可 以 和 什 麼

不 可 以 構 成 佐 證 是 十 分 困 難 和 複 雜 的 ， “ 引 致 很 多 實 際 上 或 被 指 稱 的

錯 誤 及 很 多 上 訴 ” 。

8 . 英 國 於 1 9 9 4 年 在 《 1 9 9 4 年 刑 事 司 法 及 公 安 法 案 》 （ C r i m i n a l

J u s t i c e  a n d  P u b l i c  O r d e r  A c t  1 9 9 4） 第 3 2 ( 1 ) 條 中 廢 除 佐 證 規 則 。 新 西

蘭 及 澳 洲 部 分 省 份 也 廢 除 了 用 於 性 罪 行 案 件 的 佐 證 規 則 。

9 . 政 府 曾 經 建 議 在 《 1 9 9 6 年 證 據 ( 修 訂 ) 條 例 草 案 》 內 ， 廢 除 性 罪

行 佐 證 規 則 的 條 文 ， 條 例 草 案 主 要 針 對 刑 事 事 宜 相 互 法 律 協 助 。 由 於

相 互 法 律 協 助 事 宜 已 經 於 《 刑 事 事 宜 相 互 法 律 協 助 條 例 》 ( 1 9 9 8 年 第 8 7

號 條 例 ) 中 得 到 處 理 ， 政 府 最 終 並 沒 有 提 出 恢 復 1 9 9 6 年 草 案 二 讀 。 有 關

廢 除 性 罪 行 佐 證 規 則 的 部 分 未 有 繼 續 討 論 。

1 0 . 廢 除 佐 證 規 則 的 建 議 ， 待 至 上 訴 法 庭 於 1 9 9 8 年 6 月 5 日 審 理

F G H I = J K  L  M N O ( 上 訴 案 件 1 9 9 7 年 第 5 0 2 號 ) 案 時 作 出 的 評

析 而 得 到 重 新 推 動  —

“ 在 放 下 這 事 之 前 ， 我 們 希 望 補 充 一 下 ， 我 們 很 難 明 白 為 何 香 港 並

沒 有 廢 除 對 性 罪 行 案 件 原 訴 人 證 據 的 佐 證 要 求 。 英 國 於 1 9 9 4 年 廢

除 這 要 求 。 香 港 還 未 廢 除 ， 我 們 認 為 這 是 費 解 的 。 ”

1 1 . 現 P Q 廢 除 普 通 法 於 性 罪 行 案 件 中 要 求 佐 證 的 慣 例 及 成 文 法 對

佐 證 證 據 的 要 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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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廢 除 佐 證 規 則 的 建 議 在 1 9 9 6 年 首 次 提 出 時 ， 大 律 師 公 會 支 持

廢 除 性 罪 行 要 求 佐 證 證 據 ， 但 反 建 議 要 求 法 官 清 晰 警 告 陪 審 團 單 憑 原

訴 人 證 據 入 罪 的 危 險 ， 但 如 果 法 官 肯 定 原 訴 人 所 言 屬 實 則 可 定 罪 。

1 3 . 大 律 師 公 會 建 議 參 照 澳 洲 的 方 式 ( 由 澳 洲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建

議 ， 但 沒 有 任 何 一 省 採 用 ) ， 即 要 求 主 審 法 官 發 出 不 同 類 別 的 警 告 ，

“ 除 非 法 官 有 充 分 理 由 可 以 不 遵 循 ” 。

1 4 . 大 律 師 公 會 認 為 司 法 經 驗 證 明 每 一 宗 案 件 都 需 要 有 一 定 的 指 示

及 警 告 ， 而 特 定 種 類 的 案 件 則 需 要 特 定 種 類 的 警 告 。 這 種 司 法 經 驗 漸

而 凝 聚 為 確 立 的 司 法 規 則 、 公 認 的 法 規 和 法 例 條 文 。 佐 證 規 則 正 是 由

這 種 司 法 經 驗 發 展 而 成 ， 所 以 不 該 廢 除 。 佐 證 規 則 存 在 的 理 由 是 避 免

無 辜 的 人 被 入 罪 。

J X ? V W

1 5 . 政 府 考 慮 到 各 界 對 現 行 佐 證 規 則 的 批 評 ， 其 中 大 部 分 由 上 訴 法

庭 最 近 提 出 ， 認 為 有 理 由 跟 進 廢 除 佐 證 規 則 。

1 6 . 政 府 認 為 ， 即 使 廢 除 性 罪 行 的 佐 證 規 則 ， 現 行 法 例 也 足 可 以 並

已 經 釋 除 了 大 律 師 公 會 的 顧 慮 ， 即 減 低 無 辜 的 人 被 入 罪 的 機 會 。

1 7 . 我 們 需 要 強 調 的 是 ， 香 港 廢 除 有 關 規 則 ， 並 不 會 妨 礙 法 官 基 於

案 件 的 特 定 事 實 ， 認 為 必 需 發 出 警 告 ， 提 醒 陪 審 團 考 慮 性 罪 行 審 訊 中

某 一 證 人 的 證 據 是 否 可 靠 。 基 本 原 則 是 主 審 法 官 首 要 確 保 被 告 能 夠 得

到 公 平 審 訊 ， 也 有 責 任 向 陪 審 團 公 平 及 充 分 闡 述 辯 方 論 據 。 廢 除 有 關

規 則 可 以 讓 性 罪 行 案 件 的 受 害 人 (很 多 時 是 案 中 指 稱 刑 事 行 為 的 唯 一 證

人 )獲 得 與 其 他 案 件 的 證 人 相 同 的 待 遇 。

1 8 . 如 果 因 法 官 錯 誤 指 示 陪 審 團 證 人 是 否 可 信 ( 或 沒 有 作 出 所 需 指

示 ) ， 上 訴 法 庭 可 以 也 定 會 加 以 改 正 。 上 訴 法 庭 可 以 在 性 罪 行 案 件 和 其

他 類 別 的 案 件 同 樣 行 使 這 項 規 管 權 力 。

1 9 . 此 外 ， 大 律 師 公 會 所 建 議 的 警 告 ， 只 會 帶 來 新 問 題 及 不 明 朗 因

素 。 例 如 ， 這 樣 當 會 引 致 大 量 上 訴 ， 質 疑 法 官 是 否 有 “ 充 分 理 由 ” 不

發 出 警 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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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 條 例 草 案 第 2 條 在 《 證 據 條 例 》 中 加 入 新 的 4 B 條 ， 以 廢 除 在

性 罪 行 中 要 求 有 佐 證 警 告 的 規 則 ， 不 論 案 件 由 法 官 聯 同 陪 審 團 審 理 ，

還 是 由 法 官 ( 包 括 裁 判 官 ) 單 獨 審 理 。 草 案 第 3 條 廢 除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

中 明 確 控 告 的 性 罪 行 有 關 要 求 佐 證 的 規 定 。

U Y Z [

2 1 . 政 府 共 向 4 0 個 機 構 徵 詢 意 見 ， 包 括 大 律 師 公 會 、 律 師 會 、 法

律 援 助 署 、 社 會 福 利 署 及 若 干 非 政 府 單 位 ， 並 已 經 收 回 2 3 個 機 構 的 回

覆 ， 其 中 2 0 個 機 構 表 示 支 持 建 議 ， 一 個 機 構 ( 律 師 會 )表 示 對 建 議 有 保

留 ， 須 再 進 一 步 研 究 ； 另 外 兩 個 機 構 (大 律 師 公 會 及 法 律 援 助 署 ) 則 反 對

有 關 建 議 。

\ * ] ^ " 4 ? _ `

2 2 . 律 政 司 認 為 建 議 的 條 例 草 案 與 《 基 本 法 》 內 不 涉 及 人 權 的 條 文

並 無 牴 觸 。

\ a b ? _ `

2 3 . 律 政 司 認 為 建 議 的 條 例 草 案 與 《 基 本 法 》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一

致 。

c d e

2 4 . 條 例 草 案 的 條 文 不 會 影 響 條 例 有 關 條 文 的 現 行 約 束 力 。

C f J 9 a g ? h i

2 5 . 條 例 草 案 對 財 政 和 人 手 並 無 影 響 。

! " j k l m n

2 6 . 如 果 議 員 通 過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條 例 草 案 ，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─

刊 登 憲 報 1 9 9 9 年 6 月 2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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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 讀 和 開 始 二 讀 辯 論 1 9 9 9 年 7 月 7 日

恢 復 二 讀 辯 論 、 委 員 會 另 行 通 知

審 議 階 段 和 三 讀

o p q r

2 7 . 我 們 會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也 會 安 排 發 言 人 解 答 傳 媒 就 廢 除 佐 證 規 則

建 議 提 出 的 查 詢 。

s [

2 8 . 有 關 本 摘 要 的 查 詢 ， 請 與 下 述 人 員 聯 絡  —

負 責 人 員 ： 黃 繼 兒 先 生 副 法 律 政 策 專 員

電 話 號 碼 ： 2 8 6 7  4 7 5 2

單 格 全 先 生 高 級 助 理 法 律 政 策 專 員

電 話 號 碼 ： 2 8 6 7  2 1 5 7

張 兆 恒 女 士 高 級 政 府 律 師

電 話 號 碼 ： 2 8 6 7  2 1 0 8

律 政 司

1 9 9 9 年 6 月 2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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